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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072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众和1           主办券商：长城证券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与承包方签署承包经营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 

1、合同签署背景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子公司阿坝州众和新能源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阿坝州众和”或“甲方”或“发包方”）因受公司整体债务问题影

响陷入经营困境和财务危机，自2019年12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，机械设备和

厂房因长期闲置导致无法正常运转，拖欠的职工薪酬无法支付，厂房土地租约将于

2022年6月份到期。鉴于子公司阿坝州众和无力投入用于恢复生产和土地续租所需的

资金，为妥善处理公司严重的债务问题、改善资金紧缺的局面，阿坝州众和近日与

承包方签署承包经营合同。 

2、合同基本情况 

阿坝州众和2022年4月27日与承包方天津远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

方”或“承包方”）签署承包经营合同，承包方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天津远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

地址：天津市红桥区咸阳路19号中投保大厦25层2506-3号 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政  

注册资本：5000万人民币  

经营范围：网络通信科技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

服务；计算机网络工程；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维护；计算机辅助设备的安装及维修；

电子产品的安装和销售；计算机及相关产品、办公用品的销售；电脑动画设计；工

艺美术设计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告；基础软件服务；应用软件服务；酒店

管理；机电设备、机械设备的安装及销售；化工原料及产品（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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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化学品）、黄金珠宝、金银制品、金银饰品、珠宝首饰、建筑材料、电线电缆、

仪器仪表、输配电设备、数码产品、五金交电、汽摩配件、家用电器、木材、工艺

礼品、日用百货、纺织品、金属材料及制品、陶瓷制品、皮革制品、塑料制品、体

育用品、服装服饰的批发兼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合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第一条 承包事项：发包方阿坝州众和所有与经营管理相关的事宜。 

第二条 承包经营的方式：发包方将全部经营权发包给承包方，承包方向发包方

支付承包费；承包经营期间，由承包方独立核算、依法纳税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。 

承包经营期间，承包方须在发包方的法定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，具体以发

包方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其他资质证照（如有）为准，详见本合同附件 1。 

第三条 承包经营期间为三年，即从 2022 年 7月 1日起至 2025年 6月 30日止。

鉴于发包方已经停产多年，设备、厂房损坏严重，自本协议签订日至 2022年 7月 1

日为承包经营准备期，在此期间，双方应当共同办理设备交接、厂房修缮（承包方

承担费用）、生产计划、安排等复工复产事宜，确保承包经营期开始阿坝州众和可

以正常经营。 

第四条 双方确认，承包费构成：①固定资产折旧 300 万元/年；②管理费 60

万元/年；③利润分成按硫酸锂溶液每方 50元计收，每期按半年预计产量 17500方

预收利润分成，每半年和承包终止时分别进行结算。承包费每半年支付一次，共分

六期支付；为保证承包方依约履行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，承包方还应在本协议签署

后向发包方支付承包保证金，承包保证金金额为 700万元。前述款项由承包方通过

银行转账形式向发包方支付，具体支付安排如下： 

支付时间 款项类别 金额（万元） 

承包经营期开始前 承包保证金+首期承包费 967.5 

2023年年 1月 1日前 第二期承包费 267.5±上期利润分成差额 

2023年 7月 1日前 第三期承包费 267.5±上期利润分成差额 

2024年 1月 1日前 第四期承包费 267.5±上期利润分成差额 

2024年 7月 1日前 第五期承包费 267.5±上期利润分成差额 

2025年 1月 1日前 第六期承包费 267.5±上期利润分成差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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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承包期内，承包资产范围内厂房、设备等资产的法律权属关系不发生改

变，仍归发包方。承包期内，承包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承包

方享有或承担。对承包经营期间发包方新增的债权债务，在发包方收回公司之后发

生的坏账等损失及帐外负债均由承包方承担。 

承包经营期间，承包方有权和发包方协商购买发包方全部原有资产，购买价格

以双方共同聘请的评估机构评估价值为准，具体以双方协商确定的购买合同为准。

在承包方购买发包方全部原有资产后，本承包经营合同提前终止，承包方无须再向

发包方支付承包费，双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第五章等的约定等办理移交事宜。 

承包经营期间，经发包方董事会同意后，承包方有权根据实际生产需要购置或

新建固定资产（包括机器设备或建筑物、构筑物等设施，以下简称“新增资产”），

新增资产的成本投入由承包方自行承担，新增资产的产权属于承包方所有。 

合同终止后，双方应对原有资产、新增资产按本合同第十条的约定进行清算和

移交。 

（二）合同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手续 

以上合同的生效不需要经过其他审批及有关手续。 

（三）其他说明 

承包方与公司、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、本次交易不

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因子公司阿坝州众和处于停产状态，本次与承包方签署承包经营合同，有助于

充分利用企业闲置资产、恢复经营能力、缓解企业经营困境，有利于维护公司的利

益。 

三、合同履行的风险 

上述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因政策变更、不可抗力等因素，存在一定的不

确定性。 

公司将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、履行相应的

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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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备查文件目录。 

《承包经营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4月29日  


